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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届会 

第 1 条 

届会的次数 

第 2 条 

届会地点 

第 3 条 

届会的召开 

第 4 条 

通知成员 

 二. 议程 

第 5 条 

拟订临时议程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应视需要举行会议，但每年至少一次。 

 委员会通常应在法院所在地举行会议。委员会可根据委员会和（或）缔约国

大会的决定在其他地点举行会议。 

1. 委员会会议应在下述情况下召开： 

 (a) 经缔约国大会请求； 

 (b) 经委员会过半数成员请求； 

 (c) 经委员会主席请求。 

2. 主席在请求召开委员会届会以前，应就届会日期和会期长短等问题征求委员

会成员的意见。 

3. 根据缔约国大会请求召开的委员会届会应尽快召开，但至迟在提出请求之日

后六十天内召开。 

 主席应尽早将每届会议的日期和会期通知委员会成员。 

 

 缔约国大会秘书处（以下称“秘书处”）应与委员会主席协商拟订委员会每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其中凡有可能应包括： 

 (a) 大会提议的一切项目； 

 (b) 委员会提议的一切项目； 

 (c) 主席提议的一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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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委员会任何成员提议的一切项目； 

 (e) 法院提议的一切项目。 

 委员会每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尽早在会议开幕以前通报委员会成员和法院

成员，但不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二十一天。其后对临时议程作出的任何增订应及早

在会议开幕以前通知委员会成员和大会缔约国。 

1. 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开始时根据临时议程通过该届会议的议程。 

2. 委员会可视需要修正议程，但大会提出的项目一律不得删除或修改。 

 

1. 委员会成员不应在同委员会负责作出建议的事情有关的任何活动中有财务

上的利益。他们不应泄漏因其在委员会的职责而得悉的任何机密资料，即使在职

务终止以后也是如此。 

2. 委员会成员没有资格在国际刑事法院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委员会应负责对提交大会的涉及财务或预算问题的任何文件或者对缔约国

大会可能委托的任何其他财务、预算或行政性质的事项进行技术性审查。委员会

应特别审查书记官长同《罗马规约》第三十四条第 1 和第 3 项所指的其他机关协

商编制的法院拟议方案预算，并应就拟议方案预算向大会提出有关建议。委员会

还应审议审计员关于法院财务活动的报告并将报告连同其可能认为适当的任何

意见一并转呈大会。 

1. 委员会应在每年第一次会议上从其成员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名。 

第 6 条 

关于临时议程的通知 

第 7 条 

议程的通过 

 三. 委员会的职务 

第 8 条 

不相容的活动和机密性 

第 9 条 

职务 

 

 四. 主席团成员 

第 10 条 

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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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选的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二次。 

1. 主席不在时，应由副主席代行其职务。 

2. 如果根据第 15 条规定，主席停止担任主席一职，应由副主席代行其职务，

直至选出新主席为止。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委员会可视需要任命一名委员会成员为任一特定问题的报告员。 

1. 主席执行职务时始终处于委员会的权力下。 

2. 主席除行使本议事规则其他条款所赋予的权力外，应宣布委员会每次会议的

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议事规则得到遵守，给予发言权，把问题付诸表决，

以及宣布决定。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应依照本议事规则，全面掌握委

员会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议秩序。在讨论某一项目期间，主席可向委员会提议限

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限制每一成员就任何一个问题发言的次数，截止发言报名

或结束辩论。主席还可提议暂停会议或休会或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3. 主席应代表委员会出席缔约国大会。 

 如果主席或副主席不能执行其职务或不再是委员会成员，其主席或副主席职

位即告终止，并应选举新的主席或副主席完成未完任期。 

 

1. 秘书处主任在委员会所有会议上应以秘书处领导的身份执行职务。秘书处主

任可指定一位秘书处人员作为代表代行职务。秘书处主任应执行委员会指派的其

他职务。 

第 11 条 

代理主席 

第 12 条 

代理主席的权力 

第 13 条 

报告员 

第 14 条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 15 条 

另选主席或副主席 

 五. 秘书处 

第 16 条 

秘书处主任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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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书处主任应提供和领导委员会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尽可能考虑到有关节省

和效率的规定，并负责作出委员会会议所需的一切安排。 

3. 秘书处主任应将可能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一切问题通告委员会成员。 

4. 秘书处主任应按照委员会的请求向其提供委员会就具体问题要求的资料和

报告。 

 秘书处应接受、翻译、复制和散发委员会提出和收到的建议、报告和其他文

件，口译会议上的发言，按照决定编制和分发会议记录，保管和妥善保存委员会

的归档文件，并进行委员会所要求的所有其他工作。 

 

 在会议的掌握方面，委员会的会议程序应依照大会议事规则反映的一般惯

例。 

 

 委员会每位成员，包括主席在内，应各有一票表决权。 

1. 作为一般规则，委员会作决定应当采取协商一致方式。如果为以协商一致方

式作出决定竭尽一切努力仍未果，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作出。 

2. 如果表决结果各占半数，则提案或动议视为驳回。 

 为本规则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一词是指出席并投赞成票或反

对票的成员。弃权的成员应视为未参加表决。 

 委员会应比照适用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关于表决的进行的规则。 

第 17 条 

秘书处的职责 

 六. 会议的掌握 

第 18 条 

会议的掌握 

 七. 作出决定 

第 19 条 

表决权 

第 20 条 

作出决定 

第 21 条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一词的意义 

第 22 条 

表决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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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条 

选举 

第 24 条 

选举的进行 

 

 八. 语文 

第 25 条 

委员会的语文 

第 26 条 

口译 

第 27 条 

其他语文 

第 28 条 

建议和文件的语文 

 九. 会议 

第 29 条 

非公开和公开会议 

 委员会所有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 

 委员会应比照适用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关于选举的规则。 

 委员会的语文应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以委员会六种语文的任何一种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五种语文。 

 任何成员可以用委员会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应

提供口译，将发言译成委员会的一种语文。秘书处口译员可根据 先译出的委员

会语文，将发言口译成委员会的其他语文。 

 委员会所有建议和其他文件应以委员会各种语文发表。 

 

1. 委员会的会议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 

2. 在委员会的非公开会议结束时，如果委员会作出决定，主席可通过秘书处发

表一项公报。 

228 
 


